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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行业困境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就业的压力

影响和制约着法律毕业生就业，尤其是法律专业本身的特点

以及相关行业招聘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给当前的就业带来

了更大的困难。这种行业瓶颈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

法院和检察院，它们曾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律专业毕业生

流向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现在很多毕业生就业的首选，但

是现在要进这两类单位已是越来越难。原因有二：一是统一

司法考试制度实施以后，法院、检察院招收审判员和检察员

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是司法考试的报

名资格规定毕业生必须拿到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后方可报考

，这就使得待就业的法律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无法参加司法

考试，进法院、检察院工作的准入资格受限。二是按照现在

的录用政策，进法院、检察院不仅要具备法律职业资格，同

时必须要通过公务员考试。 其次是国家公务员单位。《公务

员法》实施以后，公务员报考人数增加，竞争日益激烈，一

般来说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都在50：1以上，个别中央国家机

关能达到1000：1以上。法律专业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有专业上

的优势，但由于目前公务员招考实行中央和地方独自组织考

试的体制，每个省甚至市、县都有自己的考试科目、考试范

围、考试时间，考试内容和时间各异，往往造成冲突。学生

为获得更多的公务员录用机会，往往在各省疲于奔命，人为

地增加了毕业生的就业成本和就业困难。 第三是律师行业，



它也是广大学生选择法律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但是目前法律

专业毕业生去律师事务所就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原因有三

：一是司法考试制度实施后，律所招聘也要求应聘者具有法

律职业资格；二是我国目前的律所大部分都是合伙制、合作

制，注重利润最大化的他们在用人方面注重短期效益，而缺

乏长期培养、长效用人机制，没有人才储备的积极性；三是

律师行业具有较大的风险性，许多毕业生思想准备不足，望

而却步。 最后是企事业单位，它们目前已经成为法律专业毕

业生就业的增长点，去这些单位就业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

法律毕业生去这些单位就业也存在一定的瓶颈现象。一方面

对于大部分中小型企事业单位来说，使用专门的法律人才对

他们来说还属于高消费，毕竟不是他们所急需的技术型人才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事业单位来说，他们需要

的是更高层次的成熟的法律人才，因此初出茅庐的应届生也

很难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应届法律毕业生在这里处于一种

两难的境地。 二、克服行业瓶颈，拓展法律毕业生就业途径 

上述四个方面的行业瓶颈，给各法律院校学生的就业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和冲击。以华东政法学院来说吧，这几年已经经

历了一次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的转型，即原来我们的毕业生

大部分都是进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的，随着法律专业

扩招、毕业生总量增多，近几年我们的毕业生进司法机关的

越来越少，而是开始流向律师事务所、金融系统以及企业单

位乃至社区街道。 拓展法律毕业生就业途径。可以从如下三

个方面着手： 第一，更新就业理念，倡导多元化的就业格局

。我们应当将法律教育是一种主要为司法机关培养人才的职

业教育这么一种传统的理念，转化为法律教育是一种通才教



育，法律知识是从事国家管理、社会服务之各行各业都应具

备的基础知识的新理念；法律毕业生也需要转变非法院、检

察院、律所不进，学法律一定要从事法律职业的传统就业观

念，积极适应就业、出国、考研、创业等多元化就业新格局

。 第二，改变法律毕业生就业的具体政策。首先，我们应该

更改统一司法考试报名资格的规定，允许在校应届法律毕业

生报名参加考试，这将有利于拓展就业途径；其次，国家对

于公务员的要求和标准应当是一致的、统一的。再次，相关

的律师行业协会或自治组织应当倡导律师事务所建立长效用

人机制。 第三，法律专业毕业生应注重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现在的就业竞争就是毕业生综合素质的竞争，在当前现代

化、国际化、法治化的开放社会里，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对

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因此，法律毕业生需要拓展自己的

知识面，熟练掌握英语、计算机以及其他相关技能，增加人

文知识素养，培养良好的职业和道德修养，努力使自己成为

具有法律背景的应用型、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